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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函
地址：110204臺北市信義區市府路1號北區
8樓
承辦人：夏子清
電話：02-27208889轉6385
電子信箱：sz1879@gov.taipei

受文者：臺北市立大學附設實驗國民小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5年6月23日
發文字號：北市教體字第1153074390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

主旨：貴校為辦理多項校園改善工程，申請115年6月30日至9月

30日暫停校園場地開放一案，本局同意備查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復貴校115年6月15日北市大附小總字第1156004951號函。

二、依據《臺北市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校園場地開放使用管理

辦法》第9條規定略以，學校因施工、重大教學活動或其他

特殊情形致場地開放確有困難者，應函報本局備查後暫停

開放，並應於停止開放日前七日於學校網站及門首公告周

知暫停開放之原因及期程。

三、請貴校依上開規定辦理，於施工期間妥善設置安全圍籬及

相關警示告示，明確區隔施工區域，維護人員安全。

四、倘修繕工程提早完工驗收，應儘早將校園場地開放民眾使

用；倘因應工程期程須延長暫停開放時間，亦請貴校依規

儘早函報本局備查。

正本：臺北市立大學附設實驗國民小學
副本：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北市大附小 1150623

*TDAA1156005223*


